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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温江区教育局文件
温教发〔2023〕25号

成都市温江区教育局

关于批复 2023年单位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

绩效目标的通知

各公办中小学、幼儿园，教育局所属事业单位：

温江区 2023年财政收支预算及部门（单位）预算草案已经区第

十九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审查通过，现将 2023年单位预算批复你们，

请严格遵照执行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强化收支管理

一是强化收入组织。有组织财政非税收入职能的单位，应严格

执行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》（温财发〔2022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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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号）相关要求，做到依法征收，应收尽收，并将收入及时、足额

上缴国库，对不履行职责、应收不收的，将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二是强化预算约束。各单位要遵循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、无预

算不支出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科目、资金用途和预算金额

执行。除政策性增支等特殊因素外，不追加安排新增支出预算、不

随意调整确定的支出项目和资金用途。

三是强化支出管控。各单位一方面要继续坚持政府“过紧日子”

思想不动摇，节用裕民、俭以养德，从严从紧控制非重点非刚性支

出规模，着力降低政府运行成本，严格执行会议费、差旅费、培训

费等相关管理办法，从严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规模，进一步压减

一般性支出。另一方面要按照均衡有序的原则，加快支出进度，着

力提高单位预算执行的均衡性和时效性，对执行进度不佳的项目，

财政将及时收回资金，统筹安排用于保重点、保急需领域。

二、强化绩效目标规范管理

项目（政策、整体）支出绩效目标是预算绩效管理的基础，是

单位开展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的重要依据，一经批复应严格参照执

行，原则上不予调整。年中拟申报新增项目的单位，应先按程序申

报绩效目标；未填报绩效目标的，一律不予安排预算。各单位要切

实履行预算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完善本单位预算绩效管理机制，切

实做好项目（政策）执行中跟踪监控、执行后绩效评价工作，加快

构建全方位、全过程、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。

三、加强采购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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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采购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《成都市温江区财政局关于转发〈成都市

财政局关于贯彻落实《四川省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（2020年版）》

的通知〉的通知》，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项目组织实施政府采购，强

化采购主体责任，完善内部控制机制，不得规避政府采购，也不得

随意改变政府采购项目，本年度支出中涉及政府采购事项的，要严

格按照采购程序申报、办理。

四、完善透明制度

各单位作为预算公开的主体，应切实承担起单位预算公开内容

完整细化、公开形式合法合规、公开时间及时有效的责任，要根据

中央、省、市以及我区有关预算信息公开的要求，于 2023年 3月 15

日前在温江区公众信息网财政公开版块和单位公众网公开本单位预

算及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并对单位预算、政府采购、“三公”经费的

安排等重要事项作出说明，并永久保留。财政部每年对预算公开的

及时性、完整性、细化程度、公开方式、真实性进行检查，请各单

位高度重视、认真审核，如未按规定公开造成的后果，各预算单位

自行负责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2023年部门预算批复表

2.预算项目（政策）绩效目标批复表（2023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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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温江区教育局

2023年 3月 6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不予公开

成都市温江区教育局办公室 2023年 3月 6日印发


